
关于省直机关事业单位
2012年住房提租补贴计算基数的说明
根据《省财政厅关于编制2012年省级部门预算的通知》（黑财预【2011】32号）有关规定，现将2012年住房提租补贴计算基数的计算方法作以说明：

一、2012年在职人员住房提租补贴计算方法

月住房提租补贴=[2011年1月至12月个人工资应发项总额-2011年1月至12月个人住房提租补贴+年终一次性奖金（即12月份基本工资。机关：职务工资、级别工资之和；事业单位：岗位工资、薪级工资之和）]÷12×13%。
二、2012年离退休人员住房提租补贴计算方法

月住房提租补贴=（2011年1月至12月个人应发项总额-2011年1月至12月个人住房提租补贴）÷12×13%。
2011年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月住房提租补贴=（2011年1月至12月个人应发项总额-2011年1月至12月个人住房提租补贴+年终一次性奖金）÷12×13%。

三、需要说明的问题

根据有关规定，在职人员工资应发项总额不含补发上年工资、目标奖、精神文明奖等奖项。此外，各单位不允许直接将2011年12月份工资应发额作为月平均额的计算基数，一经发现要予以纠正。
附件：2011年度工资基本情况测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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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11年度工资基本情况测算表
单位（章）：
	序号
	项目

姓名
	全年工资应发项总额
	应发工资月平均额
	年终一次性奖金总额
	年终一次性奖金月平均额
	全年住房提租补贴总额
	住房提租补贴月平均额
	12月份住房提租补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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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.全年工资应发项总额不含上年度工资补发额、目标奖和精神文明奖等奖项。

    2.在职人员缴交个人月住房公积金=（2栏+4栏-6栏+7栏）×住房公积金缴交比例（%）。


